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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115年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 

壹、 計畫緣起 

2024年第2季內政部戶政司以及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統計顯示，臺東縣低收及中低

收入戶占縣總人口比約5.2％，臺東就業多為農業相關行業及工作性質屬非典型就

業，且因本縣地形狹長幅員廣闊，致使鄉鎮間交通往返需較多通勤時間。亦因照顧子

女以及家人問題，間接影響就業意願及無法選擇正職穩定工作，故使收入普遍不達基

本工資，造成本縣經濟弱勢家戶人口比例為全國前列。 

為促進本縣經濟弱勢家戶將被動化為主動脫貧自立，並配合「社會安全網」第二期及

「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考核」計畫，開啟網絡配合及社會救助積極脫貧措施，另於社

會救助計畫中提供「就業自立」、「資產累積」及「教育投資」等相關脫貧方案，逐步

剔除社會救助使人感到烙印化等社會刻板印象，將補充性補助化為有利之誘因，達至

經濟弱勢家戶脫貧之效益。 

因考量家庭的經濟議題經常為脆弱家庭的引發點，衛生福利部於111年擴大辦理社勞

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以積極協助低收 /中低收入家戶中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以

及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如未升學未就業青年、脆弱家庭、家暴受害者及精神障礙

者、藥（毒）癮者等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投入就業市場，期透由社勞政雙方聯合評

估，減少雙方蒐集就業資訊落差，藉由資產累積方案、托育安親及就業交通費補助等 

措施，協助服務對象排除就業障礙，提升服務對象就業動機與意願，以期達成穩定就

業後脫貧自立之目標。 

貳、 計畫目的 

一、排除服務對象之就業障礙： 

由社工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方式，協助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之家戶中有工作能力

未就業者，與勞政單位共同媒合工作機會及排除其就業障礙(如托育、安親及交通因

素等)，使其投入就業市場，並透過本案存款及獎勵金計畫為誘因，進而增加就業動

機，提高就業意願，達到自立與脫離貧窮之目標。 

二、為強化社勞政就業促進服務人員之服務知能： 

以教育訓練課程和團體督導並行方式，使其能更有效地協助低／中低收入戶有工作

能力未就業者及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排除就業障礙與提供就業相關福利服務，並

進行「社勞政聯合評估」，從而協助經濟弱勢對象投入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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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肆、 計畫期程：民國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 

伍、 計畫內容： 

一、社勞政聯合就業促進服務方案 

（一）補助對象： 

1.接受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暴被害人、脆弱家庭、長

期失業、未升學未就業青年、更生人、精神障礙者、藥(毒)癮者及其家屬等就業

條件相對不利之對象。 

2.結合現有服務方案如兒少發展帳戶、安心上工方案、以工代賑等參與者，渠等可

能面臨需有固定收入方能儲蓄或短期賑濟工作結束面臨就業轉銜議題，皆為潛在

需要就業協助之經濟弱勢。 

（二）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 

由服務社工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方式，初步了解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之工作意

願，以及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之就業需求，進而協調就業服務、幼兒與身障人士

照顧、社會救助等各種不同專業的服務體系，提供具完整與多元的福利服務，滿

足低／中低收入戶之家戶及就業條件相對不利者之福利需求，使經濟較為薄弱之

家戶能獲得更佳就業環境，逐步推翻「非典型就業」，本府提供家戶申請就業交通

補助、子女托育、子女課後安親及補習補助及儲蓄相對配合款（資產累積）等相

關就業成功支持補充性補助，鞏固有工作能力者持續穩定就業邁向積極脫貧。 

（三）以資產累積策略提升就業動機： 

1.凡經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媒合成功且穩定就業1個月以上者(含轉介就業成功或自

行求職)，可邀請參加存款計畫。由服務對象擇定每月存入1,000元、2,000元或

3,000元至本府約定之金融帳戶內；服務對象須簽立約定書，內容包含儲蓄金額、

金額來源及同意本府調閱約定之儲蓄帳戶相關資料等，經評估核可後，由本計畫

提供參加之服務對象1:1相對提撥款，以協助服務對象累積資產，增加脫貧動機。 

2.參加之服務對象於本府提撥之相對提撥款前不可提領約定帳戶內之參加計畫存入

款項，欲提前將自存款提領出來，則僅可領回其自存部分。 

3.參加之服務對象可於計畫期限內補存未繳存之金額或參加之服務對象於年度中方

穩定就業，亦可從其穩定就業滿一個月後之月份起算給予完整至12月底之存款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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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加之服務對象為低收/中低收入戶者，其約定帳戶內存款及利息，依據社會救助

法第 15-1 條，不列計「家庭財產」。 

（四）協助排除就業障礙： 

1.托育及安親費用補助：經評估有就業及參與職業訓練意願者，家中有需照顧之兒

童，可提供公共托育補助、準公共保母或托嬰中心補助；倘有國中及國小學童有

課後照顧之需求，亦可提供子女課後輔導安親費用補助。本項補助每名托育孩童

每月最高補助3,000元，實報實銷，若領有政府其他同性質之補助者，僅補助其自

付差額，並以未領取政府其他同性質補助者優先補助。 

※註：接受補助之幼兒送托地點僅限公私協力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準

公共化居家托育保母、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未簽訂準公共化之私立幼兒園。 

2.交通費補助：服務對象由住家至就業（求職）工作地點之單程距離(去、回程應分

別計算)。 

居住所與就業地點距離 

（以 Google地圖最短距離計算） 
最高補助金額(單趟) 

5公里以上未滿30公里 200元 

30公里以上未滿70公里 400元 

70公里以上 500元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1500元。 

※已領有其他同性質補助者，已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二、預期效益  

一、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部分： 

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含社安網服務之不利就業人口群）之有工作能力未就

業者之服務比率達 80%，預計補助托育/安親費用10人次、交通費27人次，協助排除

就業障礙48人次。 

二、為提升工作人員服務知能： 

精進社工員及就服員於協助經濟弱勢排除就業障礙，逐步完成就業準備，並提升投

入就業市場之相關服務知能。 


